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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红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5

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红棉股份”）于

近日收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2025)粤 01民初 325号]，广州中院已对关于广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工业经济”）诉红棉股份之合同纠纷案作出重审一审的判决，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广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2、本次纠纷的起因

依据广州工业经济向广州中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本次合同纠纷的起因

如下：

2019 年 11月至 2020 年 7月期间，原、被告签订了一系列的化工原材料采

购合同，双方就采购货物的名称、规格、单价、数量、金额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

原告主张，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和指令进行供货，截止起诉之日，

原告供货总量为 732,498吨，供货总金额为人民币 380,236,843.4元，但被告经常

拖延付款，截止起诉之日，被告仅支付了货款人民币 142,956,710.34元，尚欠货

款人民币 237,280,133.06元。

原告认为：被告不支付货款的行为已构成了违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故提起本诉讼。

3、本次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付 237,280,133.06元及利息 10,184,047.31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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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按资金占用期间的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 年期利率计算，计付至

2021年 9月 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浪奇公司破产重整案之日）。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本次诉讼一审裁定情况

广州中院经审查认为，案件纠纷涉嫌经济犯罪，应予以驳回起诉，广州工业

经济可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再循法律途径解决，遂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广州

市工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

5、本次诉讼二审裁定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

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01民初 58号之二民事裁定；

（2）本案指令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6、本次诉讼指令审理一审判决情况

广州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

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

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红棉股份应向原告广州工业经济支付货款 237,280,133.06 元及逾

期付款违约金（以 237,280,133.06元为基数，自 2021年 1月 6日起计至 2021年

9 月 29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

倍的标准计算）；原告广州工业经济应在破产重整程序中依法申报债权，不得据

此获得个别清偿；

（2）驳回原告广州工业经济的其他诉讼请求。

7、本次诉讼指令审理二审裁定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发回重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裁定如下：

（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民初 2778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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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一审裁定、二审裁定及指令审理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2023年 5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5、2023-034）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诉讼事项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了广州中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5)粤 01民初 325号]，

广州中院已对关于广州工业经济诉红棉股份之合同纠纷案作出重审一审的判决，

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确认原告广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对被告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

份有限公司享有普通债权 244,055,469.53元；

（2）驳回原告广州工业经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279,120.90 元，由原告广州工业经济负担 17,043.55 元，被告

红棉股份负担 1,262,077.35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红棉股份负担。

三、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在公司重整期间，广州工业经济作为债权人已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管理人

在重整计划中将其作为暂缓债权预留了偿债资源。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公司

将密切关注该案件后续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2025)粤 01民初 325号]。

特此公告。

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